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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2年2月11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2年2月16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会议表决方

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4、董事长许世俊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逐项进行了认真审议，以现场与视频会

议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海骏先生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经公司总经理沙德权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

意聘任陈海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公司拟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江苏中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最终

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从事海上风电工程承包业务，承接海上风

电基础施工、维护等工程服务。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其中：

公司出资 24,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9%；中天海洋工程出资 25,50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5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

与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建设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与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建设协议书》，拟

投资建设风电高端装备制造项目。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10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出资，计划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项目建设协议书》约定项目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本次投资有助于丰富公司产品产能结构，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

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对外投资暨与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建设

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下述银行申请不超过 303,000 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1、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 年。 

2、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 年。 

3、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0 万元，

授信期限为 1 年。 

4、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

授信期限为 1 年。 

5、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0 万元，

授信期限为 1 年。 

6、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23,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 年。 

7、向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 年。 

8、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0 万元，

授信期限为 1 年。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向

上述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其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额度不等

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

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的

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2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14:30 在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

区金沙江路北侧、井冈山路东侧，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

开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16 日 


